
作主的門徒
經文：約1:37

一．學主的思想

1.以父的事為念(路2:49)。遵行父的旨意。

2.如何救罪人(路19:10)。到處去找罪人，就是那些等候救恩的罪人。

二．學主與人相處

1.親近罪人(路15:1-2)。不是去犯罪，乃是去救他們脫離罪的捆綁和勢力。

2.潔淨罪人(路7:36-50)。當人悔改時，祂就赦免之。

3.釋放悔改的罪人(約8:1-12)。不定那已悔改的人的罪，饒恕悔改的罪人。

4.責備不悔改的罪人(太23:)。

三．學習服事人(太20:28)

1.服事人的身體心靈。藉服事人的身體引入屬靈的真理。如五餅二魚(約6:1-

14)，藉所行的神蹟引入屬靈的真理(約6:24-65)。

2.按父神的旨意服事人(約5:19,30; 12:49-50)。

3.服事人甚至為人捨命(太20:28)。

四．學主單求從父來的榮耀

要學習主不求人的榮耀，而單求從父來的榮耀(約5:41; 8:54)。這樣就可

以過一個穩定的人生。這也是我們所要學習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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